
东师校发字[2018]4 号

关于印发《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责任审计整改工作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各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责任审计整改工作办法（试行）》

已经 2018 年 1 月 8 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

遵照执行。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经济责任审计整改工作办法（试

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年 1 月 12 日



附件：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责任审计整改工作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落实经济责任审计整改工作责任，促进审计整改工

作开展，维护审计监督的严肃性，根据《教育部经济责任审计整改

工作办法》（教财[2017]3 号）和《东北师范大学中层单位行政主要

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东师校发字[2010]44 号）等规定，

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济责任审计整改工作是指接受学校审计处组织实施

的学校中层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单位（以下简称“被审计单位”）

在规定期限内，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采取措施进行纠正和处理的行为。

第三条 学校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为经济责任审计整改

工作的领导机构。研究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事项，完善整改工作制

度，通报整改情况，统筹推进整改工作的有效落实。

第四条 经济责任审计整改工作的责任主体是被审计单位，被

审计单位现任主要负责人为审计整改工作第一责任人，负责领导和

组织审计整改工作。离任被审计领导干部应当积极配合原任职单位

的审计整改工作。审计整改工作涉及校内相关职能部门的，各职能

部门也应积极配合被审计单位进行整改。

第五条 被审计单位自收到审计报告 60 日内，向学校组织部和

审计处提交审计整改结果报告。对整改结果报告中列出的未完成整

改事项，被审计单位应提出后续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期限和阶段性

目标，并在整改期限内，向组织部和审计处提交后续整改措施和结

果。

第六条 审计整改结果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审计整改的总体情况；

（二）针对审计建议已采取的整改措施；

（三）强化内部管理和完善相关制度情况；

（四）正在整改或尚未整改事项的原因分析及计划完成时间；

（五）落实整改的必要证明材料；

（六）其他有关内容。

第七条 学校审计处负责开展审计整改跟踪检查，实行“问题

清单”、“整改清单”和“销号清单”对接机制。审计处在出具审计

报告时，提出审计发现问题清单；被审计单位在报送审计整改结果

报告时，一并报送审计整改结果清单；审计处开展审计整改情况跟

踪检查时将两个清单对接，实行对账销号，提出审计整改结果检查

与对账销号清单。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已经整改到位的，予以销号；

对整改不到位的，继续督促被审计单位采取措施进行整改直至销号。

第八条 学校审计处定期向学校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汇

报审计整改结果，学校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

定期开展整改结果专项检查，对整改不力并造成重大影响的，在一

定范围内进行通报并提出问责建议。

第九条 学校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每年对上一年度审计

整改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分析，形成专题报告，并上报学校。重点汇

报审计揭示的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特别是涉及体制、机

制历史遗留和其他疑难问题，提出完善建议。

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审计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表：

1.经济责任审计发现问题清单

2.经济责任审计整改结果清单

3.经济责任审计整改结果检查与对账销号清单



附表 1

经济责任审计发现问题清单

审计项目：

被审计单位：

问题清单

序号
与报告对应关系 问题摘要 涉及金额 处理意见或整改建议

1

2

3

4

5



附表 2

经济责任审计整改结果清单

审计项目：

被审计单位：

问题清单
（请按照附表 1 填列）

整改结果清单

问题
清单
序号

与报告对
应关系

单位
名称

问题
摘要

已整改 正在整改 尚未整改

整改措施 已采取措

施和进度

下一步

措 施

完成

时限

主要

原因

整改

措施

完成

时限



附表 3

经济责任审计整改结果检查与对账销号清单

审计项目：

被审计单位：

问题
清单

整改检查结果及对账销号清单

整改检查
结果

整改类型

是否
销号

销号
时间

已整改 正在整改 尚未整改

序

号

摘

要

检查

时间

检查

方式

纠正问

题

完善

制度

完成

时间

主要

原因

完成

时限

主要

原因

责任部

门或责

任人

完成

时限




